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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17日以书面文件出具后，通过扫描电邮的形式发出。

（二）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本次会议于2024年12月27日10:00在四川省德阳市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三）出席的董事人数及授权委托情况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7名，实际参加董事7名。其中，董事王霜女士，独立董事朱厚佳先生、潘志成先生、梁清华女士以视频结合通讯表

决方式参加会议。

（四）董事会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勇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为逐项表决议案，表决结果：

1.在审议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下简称“中石化控制企业” ）之间的关联交易时，关联董

事王勇先生、王霜女士回避了表决。 本关联审议事项的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在审议公司与四川美青化工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美青化工” ）之间的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何琳先生回避了表决，本

关联审议事项的表决结果为：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公司与其他关联方（除中石化控制企业、美青化工以外）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发布的《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72）。

（二）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发布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73）。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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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发出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17日以书面文件出具后，通过扫描电邮的形式发出。

（二）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本次会议于2024年12月27日11:00在四川省德阳市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三）出席的监事人数及授权委托情况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7名，实际参加监事7名。 其中，监事张鹏先生以视频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杨达高先生、刘朝云先生以通

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

（四）监事会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鹏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为逐项表决议案，表决结果：

1.在审议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下简称“中石化控制企业” ）之间的关联交易时，关联监

事杨达高先生、刘朝云先生回避了表决。 本关联审议事项的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在审议公司与四川美青化工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美青化工” ）之间的关联交易时，关联监事张鹏先生回避了表决，本

关联审议事项的表决结果为：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公司与其他关联方（除中石化控制企业、美青化工以外）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发布的《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72）。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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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该议案所涉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及国家政策、法规或指导性文件为依据，执行定价标准，不会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为确保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公司2025年拟向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气分公

司四川天然气销售中心购买原料天然气；拟向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江苏分公司、华南分公司购买聚乙烯；拟向中国石

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德阳石油分公司购买油料等材料；拟向四川美丰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丰梅塞尔” ）购买二

氧化碳等；拟向吉林贝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复合肥添加剂；拟向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购买人员定位及智能识别系统。

2.为积极开拓市场，公司2025年拟向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司、天津中石化悦泰科技有限公司、美丰梅塞尔销售

柴油车尾气处理液；拟向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司、贵州石油分公司销售非管输液化天然气（LNG）；拟向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四川石化雅诗纸业有限公司、四川美青化工有限公司、四川美青农资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编织袋；拟向中

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销售FFS再生膜等；拟向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物资装备部销售油田化学剂；拟向中国石化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司、四川祥云投资有限公司销售尿素、复合肥等产品。

3.为实现尾气二氧化碳回收利用，增加经济效益，拟向美丰梅塞尔销售二氧化碳尾气等。

4.美丰梅塞尔生产设备位于公司绵阳地区工业园区内，需使用本公司生产用地，拟向美丰梅塞尔租赁生产用地。

5.美丰梅塞尔被公司授予特别商标以及保密知识和技术经验的使用许可，拟向美丰梅塞尔收取特许使用费。

6.拟向中石化西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固井分公司租赁公司部分办公用房。

7.拟接受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委托加工油田化学剂。

（二）2025年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及2024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198,497.39万元，2024年实际发生预估总金额140,937.57万元（未经审

计，2024年度最终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4年年报为准）。

（三）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4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

况如下：

（1）在审议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下简称“中石化控制企业” ）之间的关联交易时，关

联董事王勇先生、王霜女士回避了表决，本关联审议事项的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在审议公司与四川美青化工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美青化工” ）之间的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何琳先生回避了表决，

本关联审议事项的表决结果为：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公司与其他关联方（除中石化控制企业、美青化工以外）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因本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超出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本事项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通知已与本公告同期发布。

3.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逐项表决时，相关关联股东需回避对关联审议事项的表决。 回避表决情况：（1）成都华川石油天然气勘探

开发有限公司需回避对公司与中石化控制企业之间关联审议事项的表决；（2）四川美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需回避对公司与美青化工

之间关联审议事项的表决。

4.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相关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报请相

关主管部门批准。

（四）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25年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2024年发生金额（未经

审计）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

司

购买原料

天然气

按照国家对天然气价格的相关法规、政策，经

协商后确定

101,582.99 0 91,070.03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天然气分公司

四川天然气销售中心

22.26 0 24.31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

限公司华中分公司

购买聚乙

烯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

商定价

300.00 0 138.96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

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100.00 0 1.99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

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150.00 0 30.0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

限公司四川德阳石油

分公司

购买油料

等材料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

商定价

133.75 0 126.74

四川美丰梅塞尔气体

产品有限公司

购买二氧

化碳、氧气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

商定价

364.50 0 274.68

吉林贝盈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购买添加

剂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

商定价

226.47 0 327.16

向关联人

采购产品

天津中石化悦泰科技

有限公司

购买柴油

车尾气处

理液包装

物

市场化原则，公开招标 0 0 269.09

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

物理有限公司

购买人员

定位系统

及多元融

合智能识

别系统

市场化原则，公开招标 392.41 0 175.71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

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

司

销售柴油

车尾气处

理液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

商定价，同时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如因经济

状况、法律规则发生大幅度变更、变动，或产

品的技术规格发生变更或改进， 经买卖双方

友好协商一致，可对价格进行调整

700.00 0 653.25

四川美丰梅塞尔气体

产品有限公司

3.00 0 2.40

天津中石化悦泰科技

有限公司

3,500.00 0 3,116.4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石油分公

司

销售LNG

价格参照当期市场价格， 经双方协商后以确

认函的价格为准， 如遇国家或区域行政性气

源价格政策调整等， 供方有权随之相应调整

销售价格

0 0 213.2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

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

司

29,881.65 0 27,607.7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

限公司贵州石油分公

司

47,683.49 0 13,956.14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

司

销售编织

袋等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

商定价

353.98 0 289.15

四川石化雅诗纸业有

限公司

70.80 0 88.70

四川美青化工有限公

司

530.97 0 510.59

四川美青农资有限责

任公司

35.40 0 26.50

中韩（武汉）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销售FFS

再生膜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

商定价

442.48 0 0

四川祥云投资有限公

司

销售尿素、

复合肥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

商定价

150.00 0 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

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

司

50.00 0 41.56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物资装备部

销售油田

化学剂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

商定价

9,164.60 0 69.00

四川美丰梅塞尔气体

产品有限公司

销售二氧

化碳尾气

等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

商定价

990.00 0 947.69

向关联方

提供无形

资产使用

权

租赁土地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

商定价。 同时，按照当地政府土地使用税征收

标准及实际租赁面积测算土地使用税并由需

求方支付

46.76 0 46.76

商标使用

权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

商定价

85.00 0 83.07

向关联方

提供房 屋

使用权

中石化西南石油工程

有限公司固井分公司

租赁房屋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

商定价

198.00 0 198.00

受关联人

委托加工

产品

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

有限公司钻井工程技

术研究院

受托加工

油田化学

剂

协商定价，同时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如因经

济状况、法律规则发生大幅度变更、变动，或

产品的技术规格发生变更或改进， 经买卖双

方友好协商一致，可对价格进行调整

1,094.08 0 581.60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

司 （石油工程技术研

究院）

0 0 58.71

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

有限公司

244.80 0 6.64

接受关联

人服务

中国石化集团共享服

务有限公司南京分公

司

接受培训

服务

根据企业需求的复杂度和定制化程度， 参考

行业培训相关标准协商定价

0 0 0.35

中国石化集团西南石

油局有限公司培训中

心

0 0 1.30

合计 198,497.39 0 140,937.57

中石化单位小计 196,215.29 0 138,718.72

说明：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预估总金额140,937.57万元，该数据暂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4年年报为准。

（五）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4年发生额（未经审

计）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与预

计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西南油气

分公司

购买原料

天然气

91,070.03 94,747.60 49.34% -4%

1.2023年12月29日披

露，《关于2024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77）

2.2024年1月 27日披

露，《202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4-0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天然气分

公司四川天然气销

售中心

24.31 17.28 0.01% 86%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华中分公

司

购买聚乙

烯

138.96 960.00 2.05% -86%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江苏分公

司

1.99 0 0.03%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华南分公

司

30.00 0 0.44%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四川德阳

石油分公司

购买油料

等材料

126.74 125.50 84.99% 1%

四川美丰梅塞尔气

体产品有限公司

购买二氧

化碳、氧气

274.68 406.00 48.80% -32%

吉林贝盈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购买添加

剂

327.16 0 96.69%

向关联

人采购

产品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永川

石油分公司

购买LNG 0 400.00 0 -100%

天津中石化悦泰科

技有限公司

购买柴油

车尾气处

理液包装

物

269.09 0 10.57%

中石化石油工程地

球物理有限公司

购买人员

定位及智

能识别系

统

175.71 0 100%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四川石油

分公司

销售柴油

车尾气处

理液

653.25 600.00 3.41% 9%

四川美丰梅塞尔气

体产品有限公司

2.40 3.00 0.01% -20%

中石化易捷 （成

都） 国际商贸有限

公司

0 5.00 0 -100%

天津中石化悦泰科

技有限公司

3,116.49 3,000.00 16.25% 4%

云南国星能源有限

公司

0 320.00 0 -10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石油

分公司

销售LNG

213.29 305.17 0.25% -3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四川石油

分公司

27,607.72 26,521.10 31.99% 4%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贵州石油

分公司

13,956.14 27,184.13 16.17% -49%

中石化四川销售有

限公司

0 203.45 0 -100%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西南油气

分公司

销售编织

袋等

289.15 354.00 2.19% -18%

四川石化雅诗纸业

有限公司

88.70 133.00 0.67% -33%

四川美青化工有限

公司

510.59 487.00 3.87% 5%

四川美青农资有限

责任公司

26.50 0 0.20%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物资装备

部

销售油田

化学剂

69.00 0 100%

天津中石化悦泰科

技有限公司

销售尿素、

复合肥

0 1,500.00 0 -100%

四川祥云投资有限

公司

0 400.00 0 -10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四川石油

分公司

41.56 100.00 0.02% -58%

四川美丰梅塞尔气

体产品有限公司

销售二氧

化碳尾气

等

947.69 1,050.00 100% -10%

向关联

方提供

无形资

产使用

权

租赁土地 46.76 46.76 100% 0%

商标使用

权

83.07 80.00 10.22% 4%

向关联

方提供

房屋使

用权

中石化西南石油工

程有限公司固井分

公司

租赁房屋 198.00 198.00 46.32% 0%

受关联

人委托

加工产

品

中石化中原石油工

程有限公司钻井工

程技术研究院

受托加工

油田化学

剂

581.60 1,150.44 89.90% -49%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西南油气

分公司 （石油工程

技术研究院）

58.71 0 9.07%

中石化江汉石油工

程有限公司

6.64 0 1.03%

接受关

联人服

务

中国石化集团共享

服务有限公司南京

分公司

接受培 训

服务

0.35 0 0.08%

中国石化集团西南

石油局有限公司培

训中心

1.30 0 0.29%

合计 140,937.57 160,297.43 -12%

中石化单位小计 138,718.72 158,224.67 -12%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

说明

不适用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

负责人：刘伟，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高新区吉泰路688号13

楼。工商注册号：51000000019019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7422747640。经营范围：陆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危险化学品经营；石

油、天然气管道储运；矿产资源勘查；燃气经营；检验检测服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选矿；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石油天

然气技术服务；地质勘查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技术服务（规

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

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环境保护监测；环保咨询服务；计量技术服务；在线

能源计量技术研发；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服务；石油钻采专用设备销售；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采购代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安全系统监控服务；气压动力机

械及元件销售；阀门和旋塞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消防器材销售；安防设备销售；机械

设备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司

负责人： 肖毅， 企业类型： 分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 （四川） 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高新区吉泰路688号14楼。 工商注册号：

51000000004604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7422882938。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润滑油销售；石油

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户外用品

销售；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轮胎销售；农副产品销售；肥料销售；化肥销售；农用薄膜销售；

家具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日用品销售；

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销售代理；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票务代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小微

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日用百货销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软件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

口代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电池销售；停车场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成品油批发；燃气经营；成品油零售；烟草制品零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药品零售；食品销售；

出版物零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

3.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石油分公司

负责人：罗洪战，企业类型：分公司，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解放路21号。 工商注册号：520000000025020，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200007143073897。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

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成品油批发；危险

化学品经营；电子烟零售；酒类经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燃气经营；旅游业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小食杂；药品零售；

出版物批发；食品销售；餐饮服务；网络文化经营；互联网直播技术服务；住宿服务；烟草制品零售；出版物零售；保险代理业务；成品油仓

储（不含危险化学品）；办公设备销售；电池销售；轮胎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二手车经销；电动自行车销售；

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个人卫生用品销售；会议及展览服

务；金银制品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

劳务派遣服务）；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用农产品零售；外卖递送服务；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新能源汽车换

电设施销售；站用加氢及储氢设施销售；钟表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

服饰零售；日用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家用电器销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润滑油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户外用品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农副产品销售；化肥销售；农用薄膜销售；安防设

备销售；礼品花卉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橡胶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玩具销售；乐器批

发；乐器零售；家具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动车修理和

维护；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票务代理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洗车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货物进出口；食品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

务）；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

4.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德阳石油分公司

负责人： 高福平， 企业类型： 分公司， 注册地址：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庐山北路477号希望财富中心A栋16层。 工商注册号：

51060000003702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600551048115G。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经营；燃气经营；成品油零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

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出版物零售；保险代理业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酒类经营；食品销售；

网络文化经营（仅限音乐）；药品零售；出版物批发；旅游业务；住宿服务；餐饮服务；保税仓库经营；保税物流中心经营；烟草制品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成品油批

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办公设备销售；电池销售；成品油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轮胎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

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电动自行车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非电力家用

器具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个人卫生用品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金银制品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用农

产品零售；外卖递送服务；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站用加氢及储氢设施销售；钟表销售；专用化学产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日用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家用电器销售；单用途

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润滑油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户外用品销售；汽车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摩

托车及零配件零售；农副产品销售；化肥销售；农用薄膜销售；安防设备销售；礼品花卉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橡胶制品销

售；机械设备销售；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玩具销售；乐器批发；乐器零售；家具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动车修理和维护；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票务代理服务；广告

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洗车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货物进出口；食品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进出口代理；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气分公司四川天然气销售中心

负责人：岳建伟，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下沙河铺街59号1栋2单元第23层1-8

号 、 下沙 河 铺 街 95-97号 、101-103号 、105-107号 、109-111号 。 工 商 注 册 号 ：510109302133152，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0MAACH3GC7L。 经营范围：石油、天然气管道储运；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燃气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招投标代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中石化西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固井分公司

负责人：蒋才军，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址：四川省德阳市区庐山南路一段81

号。 工商注册号：51060000008072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600062357777N。 经营范围：受隶属企业委托从事工程技术服务，环境与

生态监测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

负责人：于士如，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址：洪山区徐东大街73号湖北能源大厦

23-25层。 工商注册号：42011100011785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1698341551L。 经营范围：销售丙酮、甲苯、甲基乙基酮、硫酸、盐

酸、石油气、有毒品、压缩气体及液化气体、易燃液体、腐蚀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易燃固体、自燃和遇湿易燃物品；销售化工产品及

原料、石油制品、化肥；仓储服务；货物、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负责人： 房琳，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龙蟠中路218号

2701-2720室。工商注册号：32010000014360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682548718D。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肥

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集装

箱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船舶代理；供应链管理服务；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国内贸易

代理；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负责人：邵勇青，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法人独资），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91号A塔10层-15层（限办公用

途）。 工商注册号：44010600036926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685245683A。 经营范围：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化工产品批

发（含危险化学品；不含成品油、易制毒化学品）;化工产品批发（危险化学品除外）;合成纤维批发;橡胶制品批发;塑料制品批发;技术

进出口;石油制品批发（成品油、危险化学品除外）;化肥批发;贸易代理;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

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树脂及树脂制品批发;化学试剂和助剂销售（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

10.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物资装备部

负责人：孔小强，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22号501-628房间。 工商注册

号：11010500380265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40436539U。 经营范围：销售汽车（不含小轿车）；购销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

品）、机械设备、电器设备、汽车配件、木材、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天燃气设备监造。（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1.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子杰，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址：湖北省潜江市广华江汉路1号。工商注

册号：42000000005203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058140719Q。 经营范围：陆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危险废物经营,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公共铁路运输,水路普通货物运输,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

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电气安装服务,检验检测服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住宿服务,餐饮服务,食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工程技术服务

（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软件开

发,水污染治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固体废物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对外承包工程,招投标代理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

租赁服务）,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通

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通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销售,电气设备修理,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仪器仪表修理,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钻采专用设备

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力设施器材制造,石油钻采专用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

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金属表

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再生资源销售,日用百货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润滑油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12.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

负责人：蒋金宝，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独资），注册地址：濮阳市中原东路462号。 工商注册号：41099100001269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900062697413J。 经营范围：钻井工程技术开发和服务；油水层堵漏技术服务；钻井机械、固控设备、工具及仪

器仪表研制、维修服务；采油作业装备及仪表研制、销售服务；废泥浆无害化处理；化学镀镍和金属表面处理；石油生产用钻采助剂生产和

销售（以上范围凡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13.四川石化雅诗纸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波，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成都市新津工业园区A区希望路912号。工

商注册号：51013200002341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32587589335X。 经营范围：纸制品加工、销售；批发、零售：卫生材料及敷料、过

滤、防护用纺织制成品、消毒用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医疗用品及器材、化妆品及卫生用品、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日用及医用橡胶制品、

预包装食品及散装食品；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4.四川祥云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成明，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资本：12,6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成都高

新区吉泰路688号13楼。工商注册号：51010900009827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662772632D。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停车场服务；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桩销售；充电控制设备租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电池销售；

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

货物）；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

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分支机构经营]；食品销售；出版物零售；住宿服务；药品零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

验；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水路普通货物运输；成品油批发；成品油零售；烟草制品零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5.天津中石化悦泰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玉杏，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注册资本：2,8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天津开发区南港

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D座112室。 工商注册号：12022300024958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3MA05T81AX4。 经营范围：一般项

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包装材料

及制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化肥销售；肥料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分支机构经营]；通用设

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分支机构经营]；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分支机构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16.中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百强，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注册资本：719,3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化学工业区八

吉府大街特1号。 工商注册号：4201004000175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0777291907。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石油制品制造（不含

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

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

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轻质建筑材料制造;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再生资源销售;石灰和石膏制造;石灰和石膏销售;货物进出

口;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采购代理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第三类非药品易制毒化学品生产；

热力生产和供应；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陆地管道运输。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许可项目: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经营;自来水生产与

供应;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有毒化学品进出口;港口经营;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7.四川美青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琳，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注册资本：27,079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市太和街道太

和大道南段293号。 工商注册号：51092200000544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922744686973G。 经营范围：肥料生产；危险化学品生产；

危险化学品经营；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肥料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

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18.四川美青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绍永，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射洪县

太和镇城南美丰工业园。 工商注册号：51092200000557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9226735329843。 经营范围：销售：化肥、三聚氰胺、

液氨、硝酸、氢氧化钠、硝酸钾、甲醇、盐酸、硫酸、过硫酸铵、过硫酸钾、硫磺（上述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五金、化工产品（危化品

除外）、机械设备及配件、建筑装饰材料；普通货运、仓储及物流服务；国家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9.吉林贝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秦爱国，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1,45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柳河镇站前路777号。

工商注册号：22052400001856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524068614914E。 经营范围：农业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推广、技术转让；土地托管服务，农业机械租赁及技术服务，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服

务，货运代理（不含危险化学品），农业机械、农具及其配件、种子、农药、花卉、苗木销售，农副产品收购及销售，粮食（含玉米、水稻、小麦、

大豆、绿豆、芸豆）及副产品的收购（凭相关许可证经营）、仓储、调运、加工（凭环保证经营）和销售（由取得许可且场地合法的分支机构

经营），化肥、肥料增效剂、有机肥料、微生物肥料、复合（混）肥料、水溶性肥料、土壤调理剂制造与销售，农产品加工与销售，化肥、化工原

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销售。（国家禁止或限制项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四川美丰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鹏，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绵州大道

南段556号。 工商注册号：51070040000144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0667788351。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

危险化学品仓储；食品添加剂生产；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添加剂销售；特种设备销售；特种设备出租；机械设备销

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

21.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明水，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

阳门北大街22号1幢4层422房间。 工商注册号：11000001549454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059218012E。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勘

查；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监理；检验检测服务；港口经营；食品销售；测绘服务；

基础电信业务；住宿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分支机构经营]；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分支机构经营]；海洋天然气开采[分支机构

经营]；建设工程设计；爆破作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基础地质勘查；工程管理服务；环境保护监测；地震服务；生态资源监测；地质勘查技术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

试验发展；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零

售；日用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仪器仪表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教育咨

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大气污染治理；水

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仪器仪表修理；选矿[分支机构经营]；电子（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分支机构经营]（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气分公司四川天然气销售中心，中国石化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司、四川德阳石油分公司、贵州石油分公司，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江苏分公司、华南分公司，中

石化西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固井分公司，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天津中石化悦泰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物资装备部，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中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及

四川祥云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第一大股东--成都华川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均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中国石油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述公司为公司

的关联法人。

2. 四川石化雅诗纸业有限公司的参股股东--中石化易捷销售有限公司与公司第一大股东--成都华川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有限公

司均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按照《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该公司为公司

的关联法人。

3.美丰梅塞尔为公司参股公司，因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曾担任该公司董事，按照《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该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4.因四川美青化工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四川美青农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担任本公司董事，按照《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该公

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5.吉林贝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美丰植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的参股股东（持股占比49%），该公司董事担任

四川美丰植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按照《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该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按照《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以上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其中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与公司有多年的交易经历，是公司稳定的生产原料供应

商，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履约能力，双方已形成固定的交易伙伴关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气分公司四川天然气销售中心，中

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江苏分公司、华南分公司，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司、四川德阳石油分公司、贵

州石油分公司，中石化西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固井分公司，天津中石化悦泰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物资装备部，中石

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中韩（武汉）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以及四川祥云投资有限公司均为中石化集团公司控制下治理运营规范、发展前景良好、履约能力强的交易伙伴；四川美丰梅

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与公司也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双方已形成固定的交易伙伴关系；四川石化雅诗纸业有限公

司、吉林贝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四川美青化工有限公司、四川美青农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履约能力。

公司对上述关联方的履约能力表示信任。 经查询，上述关联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采购原材料

（1） 交易标准。 天然气输供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天然气》（GB17820-1999） 的规定。 二氧化碳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GB/T6052-2011《工业液体二氧化碳》的规定。油料产品中，液压油质量符合国家标准GB11118.1-2011的规定,涡轮机油质量符合国家

标准GB11120-2011的规定，齿轮油质量符合国家标准GB5903-2011的规定。聚乙烯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标准?GB/T4472-2018《聚乙烯

塑料》的规定。 复合肥添加剂按照协议中约定的产品质量要求和技术标准执行。

（2）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天然气交易价格以当期国家有关天然气的价格政策、法规或指导性文件为依据执行。 供方根据国家价格

主管部门即时公布的相关规定和计算方法计算；或在国家或地方政策允许时，按照双方认为合理的其他方法确定。 如果遇有政府出台相

关的价格变动政策、法规或指导性文件，天然气价格应从该政策、法规或指导性文件发布并开始实施之日起同期调整。二氧化碳、油料、聚

乙烯及复合肥添加剂交易价格参考当期市场价格，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定价。

2.销售产品

（1）柴油车尾气处理液

1）交易标准。 按照协议中约定的产品技术标准执行。

2）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定价，同时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如因经济状况、法律规则发

生大幅度变更、变动，或产品的技术规格发生变更或改进，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可对价格进行调整。

（2）非管输液化天然气（LNG）

1）交易标准。 供气方销售给用气方的非管输液化天然气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天然气》（GB17820-2012）中所规定的二类天然气标

准。

2）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参照当期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后以“确认函” 的确认价格为准，如遇国家或区域行政性气源价格政策调

整等，供方有权随之相应调整销售价格。

（3）FFS再生膜

1）交易标准。 按照中石化集团合成树脂产品包装用FFS再生膜技术规范执行。

2）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定价。

（4）编织袋、油田化学剂、尿素、复合肥、二氧化碳尾气等

1）交易标准。 按照协议中约定的产品技术标准执行。

2）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定价。

3.租赁土地

（1）交易标准。 按照协议中约定的费用标准执行。

（2）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参考当期市场价格，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定价。同时，按照当地政府土地使用税征收标准及实际租赁

面积测算土地使用税并由需求方支付。

4.租赁房屋

（1）交易标准。 按照协议中约定的费用标准执行。

（2）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参考当期市场价格，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定价。

5.收取商标使用费

（1）交易标准。 按美丰梅塞尔年收入总额的2%收取。

（2）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确定。

6.委托加工产品

（1）交易标准。 按照协议中约定的产品技术标准执行。

（2）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每年12月末，对当年加工的每一产品进行加工费核算，作为下一年度产品加工定价依据。

7.采购软件

（1）交易标准。 按照公开招标文件中约定的产品技术标准执行。

（2）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综合评分，确定交易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采购原材料

公司化肥分公司和四川美丰化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购买原材料天然气的合同已签

订,合同执行期限分别为：2024年4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2024年11月19日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向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

然气分公司四川天然气销售中心购买原材料天然气的合同已签订，合同执行期限为2024年4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2025年向中

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江苏分公司、华南分公司购买聚乙烯的合同暂未签订；公司向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德

阳石油分公司购买油料等材料，合同执行期限为2023年10月16日至2026年10月15日；公司向四川美丰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购买二

氧化碳等材料，合同执行期限为2024年4月10日至2025年4月9日；公司2025年向吉林贝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复合肥添加剂的合同

已签订。

2.销售产品

公司向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司、 贵州石油分公司销售LNG的合同已签订， 四川石油分公司合同执行期限为

2024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贵州石油分公司合同执行期限为2024年8月1日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向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石油分公司、天津中石化悦泰科技有限公司、美丰梅塞尔销售柴油车尾气处理液产品的合同已签订，四川石油分公司合同执行期限

为2023年2月14日至2025年3月31日，天津中石化悦泰科技有限公司合同执行期限为2023年12月26日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向中国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四川石化雅诗纸业有限公司、四川美青化工有限公司、四川美青农资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编织袋

等产品的合同已签订，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合同执行期限为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四川美青化工有

限公司合同执行期限为2024年7月28日至2025年7月28日， 四川美青农资有限责任公司合同执行期限为2024年7月30日至2024年12月

31日，四川石化雅诗纸业有限公司合同执行期限为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向中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销售FFS再

生膜的合同执行期限为2024年11月1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向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物资装备部销售油田化学剂的合同执行

期限为2024年8月21日至2025年8月31日；公司向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司、四川祥云投资有限公司销售尿素、复合肥

的合同执行期限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向美丰梅塞尔销售二氧化碳的合同已签订。

3.租赁房屋、生产用地

公司向中石化西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固井分公司租赁公司部分办公用房的合同已签订；公司向美丰梅塞尔租赁生产用地，暂未签订

合同。

4.收取商标使用费

美丰梅塞尔被我公司授予分许可证并获得保密知识技术经验的使用权，公司向其收取商标使用费的合同已签订。

5.受托加工产品

公司接受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委托加工油田化学剂的合同已签订。其

中，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合同执行期限为2024年7月22日至2025年6月30日，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

司合同执行期限为2024年7月16日至2025年7月15日。

6.采购软件

公司向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购买人员定位系统及多元融合智能识别系统的合同已签订， 合同执行期限为2024年6月

至2027年2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采购原材料

天然气是公司主要的生产原料，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和天然气分公司四川天然气销售中心是四川省天然气

主要供应单位。 为充分利用其天然气资源，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进行，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基于长期良好的合作基础，本着相互支

持、共同发展的原则，公司原料天然气选择由上述单位供应；二氧化碳是化肥分公司重要的生产原料，美丰梅塞尔是四川省二氧化碳主要

供应单位之一；聚乙烯是公司生产高分子材料产品的重要生产原料，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江苏分公司、华南分公司均

为国内聚乙烯优质供应商；复合肥添加剂是公司生产复合肥产品的重要辅料，吉林贝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该辅料的优质供应商。

2.销售产品

公司向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司、天津中石化悦泰科技有限公司、美丰梅塞尔销售柴油车尾气处理液，向中国石

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司和贵州石油分公司销售LNG， 向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司和四川祥云投资有限

公司销售尿素、复合肥等产品，向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物资装备部销售油田化学剂，有利于充分利用中石化健全、规范的运营网

络，积极开拓市场，扩大公司产品销量，促进公司发展；公司向中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销售FFS再生膜，向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四川石化雅诗纸业有限公司、四川美青化工有限公司和四川美青农资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编织袋，有利于提升装置

产能利用率，扩大公司产品销量；公司向美丰梅塞尔销售二氧化碳尾气，有利于通过尾气回收利用，增加公司经济效益。

3.租赁生产用地

美丰梅塞尔生产设备位于公司绵阳市工业园区内，为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向其租赁生产用地。

4.租赁房屋

公司向中石化西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固井分公司租赁公司部分办公用房，公司向其收取房屋租赁费用。

5.收取商标使用费

美丰梅塞尔被我公司授予分许可证并获得保密知识技术经验的使用权，公司向其收取商标使用费。

6.受托加工产品

公司接受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委托加工油田化学剂，有利于充分利用

中原工程钻井院、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在油气田高分子材料方面科研攻关与现场应用形成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充

分发挥公司化工领域专长，研发生产高性能油田化学剂产品，提升公司行业竞争优势和价值创造能力；同时也可充分利用中原工程钻井

院、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销售渠道，降低渠道开发成本。

7.采购软件

公司向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购买连续高精度人员定位系统及多元融合智能识别系统，有利于运用国内专业软件系统，

强化公司安全生产工作。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董事会从切实维护公司及投资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保证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付、收款条件合理，无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况。

2.上述关联交易具有持续性，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第三次专门会议，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3名，实际出席独立董事3名，经全

体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形成

以下审议意见：

（一）经对公司提供的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解，我们确信所列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经营活动正常开展的内

容，其必要性可以肯定，且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

（二）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对关联审议事项的表决。

（三）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决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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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

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月17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

2025年1月17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月17日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1月17日15:00。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月13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1月13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2）。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地点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蓥华南路一段10号，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1.《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提案需逐项表决）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3

1.01 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关联交易 √

1.02 公司与四川美青化工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1.03 公司与其他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

2.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二）披露情况

1.议案1的具体内容已于2024年12月31日在《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70）、《公司第十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71）、《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72）中披露。

2.议案2的具体内容已于2024年10月29日在《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61）、《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63）中披露。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特别说明

1.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项议案属于需逐项表决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逐项表决时，相关关联股东将回避对关联审议事项的表决，也不接受其他股

东委托进行投票。 该事项详见与本通知同期发布的《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72）。 该议案以普通决

议方式审议，经参会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半数以上表决通过后生效。

2.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2项议案需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经参会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2/3以上表决通过后生效。

3.根据相关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4.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已与本通知同期上网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

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附件2）和出席人身份证。

（二）自然人股东登记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授权委托书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三）登记地点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蓥华南路一段10号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四）登记时间

2025年1月16日9:00～17:00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罗雪艳

联系电话：0838-2304235

传真：0838-2304228

电子邮箱：402537370@qq.com

联系地址：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蓥华南路一段10号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618000

（六）会议费用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七）其他需说明事项

1.办理现场登记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2.根据相关规定，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3.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受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4.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所需会议登记材料，以便验证入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关于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如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内容和格式）详见本通知的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通知。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31

2.投票简称：美丰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

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月17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1月17日（现场股东大

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

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性质和数量：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2025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会议结束。

委托事项：

表二：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 勾 的

栏目可以投

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提案需逐项表决）

作为投票对象的

子议案数：3

1.01 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关联交易 √

1.02 公司与四川美青化工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1.03 公司与其他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

2.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填写说明：

1.委托人应在“表决意见”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 或“弃

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2.若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应当注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股票代码：600381� � � � � � � �股票简称：ST春天 公告编号：2024-065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西宁市监局” ）宁市监处

罚[2024]第2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1.当事人

名称：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0000710402282C

2.违法情况

2024年“3.15”晚会后，公司成都、北京和西藏的子公司先后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受到了其属地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详见公司2024-021、035和055号公告）。 2024年11月，西宁市监局在调查中发现，当事人策划、编写、印制的

《听花内部培训专用资料袋》《听花产品知识&实战问答》《听花酒功效折页》并通过培训销售员话术进行产品介绍，有关内容无国家有

关部门认证材料，科学上未有定论，用户所谓评价亦未经核实，容易导致客户或消费者误解，构成误导消费者的违法宣传行为。

3.�处罚的法律依据及处罚结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的规定，西宁市监局责令公司停止违

法行为，并作如下行政处罚：罚款120万元（大写：壹佰贰拾万元整）。

二、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

司相关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3099� � � � � � �证券简称：长白山 公告编号：2024-083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

议材料于2024年12月25日以专人递送、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

事7人，有效表决票为7票，参与表决的董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开、表决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充分讨论，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总经理工作调整暨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第四届提名委员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监事、总经理及副

总经理变更的公告》。

（二）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第四届提名委员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监事、总经理及副

总经理变更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3099� � � � � � �证券名称：长白山 公告编号：2024-084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总经理及副总经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总经理辞职情况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昆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职务调整原因，王

昆先生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任总经理后，王昆先生仍担任公司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

员（召集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王昆先生在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王昆先生在任职总经理期间为公司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经营

管理效能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的情况

2024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总经理工作调整暨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和《关于聘任

副总经理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聘任王俊超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王海琦

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王海琦先生已经辞去公司职工监事职务，王海琦先生辞职后不会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数量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公司将按照法定程

序尽快完成职工监事的选举，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1日

附件：

一、总经理简历

王俊超，男，1983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曾任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企管企划部副部

长；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企管企划部部长；现任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二、副总经理简历

王海琦，男，1983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工程部职员；长白

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现任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

证券代码：000155� � � � � � �证券简称：川能动力 公告编号：2024-088号

债券代码：148936� � � � � � �债券简称：24川新能GCV01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省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战略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30日发布了《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筹划战略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84号）， 披露四

川省人民政府拟启动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能投集团” ）与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投

集团” ）的战略重组事宜。

2024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能投集团通知，获悉能投集团与川投集团于当日签署了《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省能源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合并协议》。根据该协议，能投集团与川投集团实施新设合并（以下简称“本次合并” ）。新设公司名称为“四

川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能源发展集团” ，最终以公司登记为准）。 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股东分别为四川省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四川省财政厅，实际控制人为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合并

前能投集团与川投集团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资质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由四川能源发展集团承继、承接或享有，合并

前能投集团与川投集团的下属分支机构及所持有的下属企业股权、股份或权益归属于四川能源发展集团。 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署

并加盖各自公章后生效。

本次合并尚需履行其他相关必要的程序。

截至目前，本次合并暂不涉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亦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重大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公司将根据本次合并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由于本次合并事项后续尚需履行其他相关必要的程序，能否履行完毕相关必要程序以及是否进行或完成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东吴双三角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底

及2025年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申购、赎回等交易类业务的公告

根据《东吴双三角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东吴双三角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东吴双三角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基金代码：005209；C类份额基金代码：005210；以下简称“本基金” ）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若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标的股票交易日，则本基金不开放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其他业

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2024年岁末及2025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2024年底及2025年

深港通下的港股通交易日有关安排的通知》，为保障基金平稳运作，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决定对处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下列2024年底及2025年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定

期定额投资、基金转换等交易类业务，并自下列非港股通交易日结束后的首个开放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基金

转换等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具体安排如下：

事项 暂停日期

港股通下午不提供服务 2024年12月31日（星期二）

香港耶稣受难节、复活节 2025�年 4月18日（星期五）、2025�年4�月21日（星期一）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2025�年 7月1日（星期二）

香港重阳节 2025年10月29日（星期三）

香港圣诞节 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至12月26日（星期五）

香港新年前夕 （港股通下午不提供服

务）

2025年12月31日（星期三）

注：上述中国香港证券市场节假日/非港股通交易日已剔除和国内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重合的日期。

若非港股通交易日安排发生变化或将来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需要调整上述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调整并公告。 如遇因

其他原因暂停申购、赎回或有其他交易状态限制的，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scfund.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21-0588（免长途话费）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

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1日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参加其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银河证券”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

售协议，银河证券将自2025年1月3日（含）起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对该部分基金实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费率优惠

1.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蜂巢丰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蜂巢丰嘉债券A 018275

蜂巢丰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蜂巢丰嘉债券C 018276

2.费率优惠内容

代销机构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购费率优惠折扣 1折

申购费率优惠内容 实收申购费率=原申购费率×0.1

联系方式

客服电话：95551

公司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注：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

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3.费率优惠期限

自2025年1月3日（含）起，结束日期以银河证券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1.后续本公司新增通过银河证券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认）购当日起，该基金费率优惠活动以银河证券公告为

准。

2. 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银河证券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

基金认购费。

3.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银河证券申（认）购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4.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银河证券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开展时间及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银河证券的有关公告。

5.费率优惠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银河证券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及银河证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具体途径如下：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www.hexaamc.com 400-100-3783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chinastock.com.cn 95551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为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

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

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与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1日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

券” ）协商一致，决定自2024年12月31日（含）起，对通过国海证券认购、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给予申购费率优惠，特此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

1．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由国海证券销售的所有基金产品，包括已发行的以及将来发行的产品。 如有某只或某些特定产品不适用费率优惠，

则由本公司或国海证券另行公告确定。

2.费率优惠内容

自2024年12月31日（含）起，投资者通过国海证券认购、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具体折扣费率以国海证券公告

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间，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国海证券代销机构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认购、开放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当日起，

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 但原认购、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认购、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费率执

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具体以国海证券规定为准。

3．费率优惠期限

结束时间以国海证券披露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1．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国海证券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

金认购费。

2．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国海证券认购、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转换业务等其他业

务的手续费。

3．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国海证券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开展时间及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代销机构的有关公

告。

4．费率优惠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上述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

5.�本公告解释权归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三、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及上述代销机构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具体途径如下：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www.hexaamc.com 400-100-3783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ghzq.com.cn 0771-5567517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为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

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与投资者的风险承

受能力相适应。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1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天弘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风险等级变动的通知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以及《基金募集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法规要求，天弘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聘请独立第三方评级机构（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对公司旗下公募基金产品风险等级进行评

价。 根据产品运作情况，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调整了本公司旗下天弘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风险

等级（具体见下表“风险等级评价体系变化一览表”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基金风险等级的变化以及对投资决策带来的影响。

本次风险等级的调整事项自2025年1月1日起生效。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thfund.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95046）了解相关事宜。

风险等级评价体系变化一览表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风险等级（调整前） 风险等级（调整后）

天弘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A类基金份额

022072 中高风险（R4） 中风险（R3）

天弘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C类基金份额

022073 中高风险（R4） 中风险（R3）

风险提示：

1、销售机构根据投资者适当性法律法规对基金进行风险评价，不同的销售机构采用的评价方法不同，因此不同销售机构对基金的

风险等级评价结果可能存在不同。

2、投资者购买基金后，所购买的基金产品风险等级可能因市场或运作情况等影响而发生调整，并可能超出投资者自身风险承受能

力，从而可能产生不利后果和损失。 投资者应及时关注基金风险等级的变化并谨慎决策，以确保自身的投资决策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

配。

3、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前应认

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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